
德宏州2019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云政发〔2010〕172号）精神，为做好2019年全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制定本方案。

一、地质灾害现状

（一） 分布。德宏州属云南省地质灾害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地质灾害具有点多面广、突发性强、破坏性强和群发性的特点，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滑坡、泥石流是德宏州较常见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集中分布在大盈江流域一带，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的王子树乡、户撒乡及芒市江东乡一带。

（二）成因。德宏州属低纬高原地区，地貌多为中低山浅切割地貌、中山中切割长垣垄岗谷地貌、中山深切割陡坡地貌、亚高山深切割峡谷陡坡地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66.48%，坡度一般大于25°，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在地质构造上属青藏滇缅印尼反“S”形中段西支部分，即藏滇地槽阿尔卑斯褶皱系的南延部，州内褶皱断裂发育，龙陵—瑞丽大断裂、梁河—盈江大断裂斜贯全州，不良地质作用异常强烈，而且80%的国土面积分布大量花岗岩和片麻岩，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极易被风化，形成不稳定岩土体，脆弱的地质环境为滑坡、泥石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德宏州气候类型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降雨集中。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汛期（5月至10月）暴雨和单点暴雨频繁，高强度的降雨过程是激发滑坡、泥石流的主要诱发因素。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基础设施工程等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扰动增加，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的活动和危害。

（三）地质灾害情况。2018年，全州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5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5万元，无人员伤亡。地质灾害险情50起，潜在威胁1114人、财产4329万元。

二、地质灾害预测

（一） 2019年地质灾害趋势预测依据

1.根据气象部门预测，预计2019年全州年降雨量为1450至1650毫米，与历年平均值相比为正常略多，其中：芒市、陇川1650毫米，盈江1550毫米，瑞丽、梁河1450毫米。雨季开始期略偏晚，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开始，预计主汛期（6至8月）总降雨量800至1000毫米，与历年同期相比为正常略多，区域性或单点性大雨、暴雨天气多发，易引发暴雨洪涝、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发生。预计秋季（9至11月）总降雨量300至350毫米，与历年同期相比为正常偏少，有5至7天的秋季连阴雨天气，各县市雨季于10月上中旬相继结束，雨季结束期正常。

2.根据防震减灾部门资料显示，未来几年云南省将进入地震活跃期，地震形势复杂而严峻。频繁地震，可使山体斜坡土体松动，岩石土层结构发生变化，山体稳定性下降，一旦遭遇强降雨，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按照以往发生的次生地质灾害资料分析，5级及以上的地震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3.根据2019年排查统计，全州共有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987个（含矿山、公路、学校、水利水电等），分布广泛，防灾形势严峻。

4.近年来，全州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矿山等开工建设的项目较多，对地质环境扰动较为强烈，如项目建设责任单位防灾减灾意识不强、勘查不充分、施工不规范、监测防范措施不落实，极易引发地质灾害和人员伤亡。

（二）2019年地质灾害趋势预测结论。经综合分析，预计2019年全州地质灾害频度及危害程度总体平稳。地质灾害易发期为6月至10月下旬，特别是主汛期（6月至8月）降雨高峰，若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发生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三、地质灾害防治原则和目标

（一）防治原则。认真贯彻《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的实施意见》以及“以预防滑坡泥石流为主、以预测预报为主、以灾前避让为主”的“三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群专结合、单项治理与综合治理结合、重点建设规划与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结合”的“四结合”原则。

（二）防治目标。树立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减少和有效避免因地质灾害发生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

四、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一） 2019年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域

1.槟榔江—大盈江区域。主要包括梁河县平山乡—小厂乡—大厂乡一带、杞木寨、遮岛镇—囊宋乡一带及河西乡，盈江县支那乡—芒璋—新城乡一带、苏典乡—卡场乡—勐弄乡—平原镇一带、油松岭乡—旧城—弄璋镇一带、铜壁关乡—那邦镇一带，陇川县户撒乡。该区域因地处中高山深切割峡谷陡坡地貌区，地形切割深且陡，出露地层主要以花岗岩及变质岩为主，岩石风化强烈，结构疏松，区内河流众多，侧蚀现象强烈；受2011年、2014年盈江频繁地震的影响，很多边坡处在不稳定状态，在暴雨及连续降雨天气、地震或沟渠等地表水渗漏等情况下，极易产生滑坡、崩塌及泥石流灾害，具有易发、突发的特点，应着重加强防范。

2.龙江—芒市大河—瑞丽江区域。主要包括芒市芒市镇象滚塘—中东—回贤环坝区一带、江东乡—五岔路乡—轩岗乡一带、风平镇白水河—平河一带、西山乡红丘河沿线、遮放镇翁角—拱令一带，瑞丽市畹町城区、户育乡、勐秀乡，陇川县城子镇—护国乡—王子树乡一带、勐约乡。该区域因龙江、芒市大河、瑞丽江及其支流切割较深，地形坡度陡，又处于龙陵—瑞丽大断裂带和南京里—王子树倒转背斜褶皱带上，地质结构破碎、松软，在暴雨及连续降雨天气、地震或沟渠等地表水渗漏等情况下，极易产生滑坡、崩塌灾害。

3.怒江水系区域。主要包括芒市中山乡、芒海镇及勐戛镇长兴寨—杨家场一带。该区域地形切割深、坡陡，松散覆盖层较厚，在暴雨及连续降雨天气、地震或沟渠等地表水渗漏等情况下，极易产生滑坡、崩塌灾害，具有规模小、分布广的特点。

（二）地质灾害隐患较大的建设工程

1.主要公路沿线

（1）320国道。双坡至放马桥段、菲红至三台山段、戛中至黑山门段，地形陡峻，地质结构复杂，岩石破碎，存在滑坡、崩塌隐患，雨季发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较大。

（2）芒那公路和腾陇公路。地形陡峻，地质结构复杂，岩石破碎，人工边坡高，处于不稳定阶段，雨季发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较大。

（3）遮放至景罕公路。勐约乡路段人工边坡较高且大多无支挡防护，雨季产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大。

（4）瑞章公路。南京里路段地质结构复杂，岩石破碎疏松，存在多处滑坡隐患，汛期发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较大。

（5）大瑞铁路和腾陇高速公路。属在建项目，施工中如不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容易诱发地质灾害，施工人员的生活区域选址应避让山谷冲沟口和陡峭、高差大的山体。

（6）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属在建项目，施工中如不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容易诱发地质灾害，施工人员的生活区域选址应避让山谷冲沟口和陡峭、高差大的山体。

2.水利水电工程。近年来，全州新建一大批水电站，而且多位于地质环境复杂区域，许多中小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中对地质灾害及其防治工程考虑不足、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大规模的施工活动对地质环境的扰动较大，极易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例如：盈江县槟榔江、大盈江、勐典河、勐嘎河、木笼河、勐乃河等流域的电站，地形陡峭，地质条件复杂，岩石风化程度高，人工高陡边坡多，雨季发生滑坡、崩塌的可能性较大；龙江电站库区周边地形陡峻，地质条件复杂，岩石风化程度高，人工高陡边坡多，大坝蓄水后，库岸再造，产生滑坡的可能性较大；陇川县别乃河一级、二级电站，南宛河一级电站、南掌河电站，梁河县葫芦口电站、帮外电站、水草坝电站、弄另电站、硝塘电站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地质灾害隐患。

3.矿山开发。近年来，随着全州进一步加强矿山开发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隐患较为突出，特别是矿山尾矿及废土废石偏坡堆积或随意堆放提供了大型的固体物源，容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灾害。例如：梁河县癞痢山锡矿山开采区，开发历史悠久，矿区发育众多塌陷坑和地裂缝，汛期因雨水下渗引发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极大；芒市三台山金矿、大矿山铅锌矿山开采区，采矿产生的废弃料在冲沟内堆积较多，汛期若遇强降雨，易形成泥石流，对下游村寨、公路构成威胁；盈江县新城乡杨家寨铅锌矿山、芒胆新寨砂岩矿山、红山汉坝地硅石矿开采区，在矿区冲沟内堆积大量弃渣，汛期遇强降雨极易形成泥石流，威胁下游村寨的安全。

五、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根据全州地质灾害以滑坡、泥石流灾害为主的特点，综合降雨趋势、地质环境条件、地震等因素，确定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为5月至10月，其中：滑坡以5月至10月为主、泥石流以6月至9月为主。

六、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县市政府、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一）强化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对本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要切实抓好落实，确保防治责任和措施层层落到实处。各县市政府要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实行“县市领导干部联系挂钩重点乡镇、乡镇领导挂钩重大隐患点”的工作制度。

2.加强协作联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职能作用，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统筹协调。各级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加强沟通联络和信息共享，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齐抓共管、不留死角的工作格局，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3.加强督促检查。州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县市防灾工作的督促检查和跟踪问效。汛期前，要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工作、重点环节逐一检查，对工作到位、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对措施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进行约谈或问责；对地质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中玩忽职守，工作不到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二）抓好防治基础工作

    1.严格落实防灾减灾责任。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依法防控，依法履职，认真作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地质灾害防治的主体责任，明确有关部门工作责任和工程建设单位防灾减灾的主体责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调、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格局。

2.认真开展汛期巡查排查。县市、乡镇（街道）两级政府是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的责任主体，汛前要迅速部署、抓紧组织有关部门和群测群防监测员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排查，坚持早监测、早预警、早转移、早避险、保安全的防御机制。一是要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逐地、逐村、逐点推进排查工作，特别加强陡坡上下、沟口、谷地内的人员密集区，公路、铁路等交通沿线，工矿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施工区等重点区域的动态巡查排查，确保全面查清受地质灾害严重威胁隐患点及其人员情况底数。二是要及时妥善处置，对排查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登记造册，纳入群测群防体系，确定责任主体，落实监测人员，编制应急预案，设立醒目的警示标识牌，明确受威胁区域、逃生路线和安全避险场所，确保第一时间采取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有效措施。三是要严防次生灾害，针对极端天气事件，密切关注降雨影响范围和强度变化，在认真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切实做好山洪灾害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3.及时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在汛前排查基础上，各县市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应急、住建、交通、水利、气象等部门，抓紧编制2019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及时上报同级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送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指导工程建设责任单位认真制定工程建设项目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应急预案，并对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着力提升监测预警水平。一是要严格落实群测群防制度。群测群防是在现实条件下，减少灾害损失最重要、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各县市政府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健全完善县、乡、村、组四级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群测群防责任，确保地质灾害监测员岗位责任落实到位，补助经费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日常考核监督管理到位。二是要强化监测预警。重点加强地质灾害易发高发区，特别居民点、学校、工矿区、工程建设区、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地区的监测预警，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熟悉环境、了解社情民情的特点，利用专家队伍和先进技术，专群结合、点面结合，提高监测预警的科学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三是要加强人为因素引发地质灾害的防范。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涉及公路、铁路、水利水电、教育卫生等基础性、公益性工程设施建设和矿山、旅游等资源开发建设的项目，主管部门要负责督促责任主体作好本行业的地质灾害隐患动态排查、巡查、监测预警和防治工作。自然资源部门要积极指导有关部门或责任主体作好排查巡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避免不合理的工程活动诱发地质灾害，有效保证有关人员和工程建设安全。

5.切实强化临灾避让。各县市政府、各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地质灾害防范措施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重点做好位于沟口、谷口、古河道和受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的村寨、企业等生产生活区（点）群众的临灾避让和管控工作，坚决避免出现群死群伤情况。一是要及时组织灾前转移避险，对已排查出有重大险情的灾害隐患点，做到一点一方案，确保在出现强降雨、连续降雨等灾害性天气时，能及时有序撤离、疏散人员，确保人员安全。二是要加强重点隐患区管控，对受地质灾害隐患威胁严重的危险地区，督促有关单位及时疏散人员，并采取管制措施，在危险解除之前，保证人员只出不进，做到把住、封死、控好。三是要妥善安排群众生产生活，民政部门要储备必要的救灾物资，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做到有住处、有饭吃、有衣被、有水喝、有医疗、有学上“六有”，同时注意防止转移群众在危险解除之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6.全力作好应急处置工作。各县市政府、各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临灾应急响应工作水平，组织作好灾情、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要加强应急值守，汛期有关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必须按照职责分工，强化责任落实，深入基层，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一旦出现地质灾害险情，要坚持“不死人”的首要目标，坚决、及时、果断地转移所有应该转移的人员。要立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按照最坏的打算作好最充分的准备，进一步完善防灾预案。
（三）加快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1.稳妥推进治理工程项目实施。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急重优先、逐步实施，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进一步加快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实施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各县市政府要依据本辖区地质灾害防治10年规划、1:5万地质灾害详查成果和灾害险情实际，统筹协调治理项目，确保尽早发挥防灾作用。

2.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力度，组织专家系统开展州、县两级培训工作。采取发放宣传画册、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加强基层干部群众、群测群防监测员地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和临灾避让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确保汛期培训到位，进一步提高群众识灾、避灾、防灾的主动性和临灾自救能力。

3.切实强化日常应急演练。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应急演练次数不得少于1次，不断总结和提高组织指挥、有序转移、科学避险、迅速安置的能力和水平，为应对突发灾害做好充分准备。

4.扎实做好扶贫攻坚工作中的地质灾害防治。地质灾害多发地区往往也是老、少、边、穷的贫困地区，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可以为贫困地区人民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各县市政府要抓住党中央实施扶贫攻坚重大决定的契机，按照州委、州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快落实因灾搬迁避让计划和项目实施，将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优先纳入精准扶贫、易地搬迁的范围，使地质灾害防治与扶贫攻坚工作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充分整合自然资源、应急、水利、住建、移民、搬迁、生态恢复、扶贫等政策资金，形成防灾合力，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御能力。

（四）严格防治项目监管

1.严格项目管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要严格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和资金安排使用各个环节，确保实现工程治理目标和投资效益。一是要强化制度管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好项目、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二是要严格工程管理。严格按照《云南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项目监管，严格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标准，确保项目实施进度和工程质量，建成精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

2.加强资金监管。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下发的《特大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管好用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和专项资金。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积极配合同级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杜绝截留、挤占、挪用、拖欠和不按规定范围使用专项资金的现象发生，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规范。
（五）严守汛期值班制度

汛期（5月至10月）是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各县市政府、各级有关部门要从5月1日起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实行领导带班和专人值班，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确保信息畅通。认真作好地质灾害速报、日报和月报，地质灾害发生后，各级政府应当按照地质灾害速报制度，及时将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报上级政府，上报情况须符合客观实际，避免隐瞒不报和随意扩大灾害损失等情况的发生。对信息报送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不能及时报送有关信息或者隐瞒不报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照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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